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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view of the Ｒeform of the PLA's Leadership and Command System in the 1950s

20 世纪 50 年代人民解放军
领导指挥体制改革的回顾

★ 颜 慧

摘要: 20 世纪 50 年代，经过十年的探索和调整，人民解放军逐步建立起了与当时战争形态

和军队建设条件相适应的军队领导指挥体制，为新中国军事领导体制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本文回顾了这一时期人民解放军对领导指挥体制改革的探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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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50 年代，人民解放军的职能任务实现了由革命战争时期夺取政权向新时期巩固人民民主专

政的转变。在十年的探索实践中，国家军事领导指挥体制等进行了多次调整，逐步建立起一整套与当时

战争形态和军队建设条件相适应的领导指挥体制，奠定了新中国军事领导体制发展的制度基础。

一、1949 年 10 月至 1954 年 9 月，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国家政权体制的重

要组成部分和国家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国防建设并指挥全国武装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战争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作为最高军事领导机关，领导

军事建设，统率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指挥重大战役，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人民军队的根本职能由夺取政权转变为巩固人民民

主专政，共产党的角色变化和人民军队根本任务的重大转变，要求人民军队必须纳入国家政权体制，即

在中央人民政府机构中建立国家的最高军事统率机构。因为“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

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拥有强大的军队”①。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 《共同纲领》和 《中央人民政府组织

法》，标志着新中国军事制度的确立。《共同纲领》第 20 条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

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

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②这一规定确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法律地位，他既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率机关，也是制定军事战略方针、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最高指挥机构。③ 《中

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总纲规定: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国家军事的最高统辖

机关。《组织法》还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成和职责作了具体规定: 人民革命军事委

员会统一管辖并指挥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

［作者简介］ 颜慧，军事科学院研究生部博士研究生。
① 参见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8 册 ，589 页。

②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8 册 ，589 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③ 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十年》，281 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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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若干人;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织及其管

理指挥系统，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人民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及人民解放

军的总司令、副总司令、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
总政治部主任和副主任均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任免。
根据《共同纲领》和 《组织法》确定的国家

军事领导制度，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央人民政府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

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0 月 19 日，成立了中央

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为副主席，

贺龙等为委员，有 22 人。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由周

恩来主持，主要通过军委办公会议部署工作，成

员则由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总情报

部主要负责人组成。建国初期组建战略预备队、
筹组东北边防军等重大事项，都是经军委办公会

议研究形成意见，由军委副主席上报军委主席和

中共中央定夺。
1952 年 7 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彭德怀主持中

央军委日常工作。为 “便于及时解决问题、便于

互通声气、便于互相统一协调”①，在 10 月 15 日

举行的会议上，彭德怀提议将原来不定期召开的

办公会议改为例会办公制度，规定每星期五开会，

会议内容主要是传达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和

重大方针政策，研究贯彻执行的措施; 讨论军队

工作中某些方针政策和亟待处理的重大问题，以

及各总部需要解决的全军性问题; 听取各种重要

情况的汇报。② 会议议程预发文件，各总部及有关

军兵种首长参加。例会记录送主席、副主席及有

关单位。军委例会共召开了 84 次，这一时期，许

多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如实行兵役制、薪金制、
国防工 程 建 设 等，都 是 通 过 例 会 制 度 来 研 究 部

署的。
1949 年 10 月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

事委员会，取代了原来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

职能，但仍简称“中央军委”“军委”。中央军委

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总部名称

均冠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字

样。1950 年，又增设了总干部管理部，以加强对

全军干部工作的统一管理和为实行军衔制做准备。

四总部是中央军委的参谋和战略决策、方针政策

的执行机构，是全军军事、政治、干部、后勤和

技术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对四总部领导机构的

调整和充实，不仅适应了新中国成立后形势与任

务的变化，对于贯彻中央军委战略方针和战略决

策、实行全军的集中统一，建设现代化、正规化

的强大国防军，以及指挥和保障人民解放军所担

负各项任务的完成，发挥了重大作用。
尽管在 1949 年 10 月至 1954 年 9 月期间，仅

在国家政权体制内设立了中央军事委员会，没有

在党内再设中央军事委员会，但坚持党对军队的

绝对领导，仍然是人民解放军始终遵循的一项根

本原则。这一时期，党对军队的领导主要体现在

三个方面: 一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决定

有关军事工作的大政方针，决定重大军事问题的

决策部署和重大军事行动的指挥。党中央规定:

中央人 民 政 府 委 员 会、人 民 革 命 军 事 委 员 会 内

“担任负责工作的党员”， “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

导”③。二是中共党员在中央军委成员中占到绝对

数量。在 28 名中央军委成员中，中共党员 21 名，

军委主席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5 位副主席中，

中共党员 4 名; 其它 7 名由民主党派人士及起义

将领担任副主席或委员，他们多带有咨询和统一

战线性质，并不占有领导军事的决策指挥权。军

委各总部机关、各军兵种、各军区的主要领导人

都是中共党员。三是通过总政治部领导全军的各

级党组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属党组织，受

政治部领导，不受政府党委会领导”④。因此，中

央军委委员会成员中虽然包括少数党外人士，但

仍然保证了共产党对国家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
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 “我们的军事委员会，也有

非共产党员、民主革命分子”，但“我们党在军队

内的作用是清楚的、肯定的。任何其他党派在人

民解放军是没有领导地位的”，在军队中“只容许

共产党来领导军队，别的党派是不可能来参加领

①

②

③

④

《彭德怀传》，496 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参见《彭德怀传》，497 页。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19 册，80 页，北京，中国

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印，1979。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19 册，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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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①。

二、1954 年 9 月至 1958 年，重建中共中央军

事委员会、设立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奠定新中

国军事领导指挥体制的制度基础

1949 年 9 月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通 过 的

《共同纲领》规定: 人民代表大会制为我国的政权

组织形式。经过几年的建设发展，新中国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立

新的国家体制被提上议事日程。1954 年 9 月 15 日

～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 次 会 议 在 北 京 召 开，先 后 通 过 并 公 布 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组织法》等几项重要法律。其中宪法将 1949 年

《共同纲领》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任

务，即“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保

卫中国人民的革命成果和一切合法权益”，调整为

“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成果，保卫国家的主

权、领土完整和安全”②。
会议决定对国家领导机构进行重大调整，设

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取消中央人民政

府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职务。 《宪法》规

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

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根据 《宪法》的规定，新成

立的国防委员会 “不属政府、也不属党”③，是一

个咨询性质的机构，他不直接领导、指挥国家武

装力量。国防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包括中国共产党

和党外的著名军事将领，共计 81 人。
根据《宪法》赋予国务院 “领导武装力量的

建设”的职权以及 《组织法》的规定，第一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防部，作为领导武装力量建设的主管部门。
这在体制上保证了政府对国防建设实施领导、统

一规划、统一管理; 协调军队与政府之间、政府

各部门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监督检查

各级政府、社会团体和公民履行国防建设方面的

职责和义务情况。这既体现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

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的绝对领导权和指挥权，

又能通过国家机器，加强人民解放军的全面建设，

进而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密切协调，把发展国防科技和

武器装备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为组建战术导弹部

队、电子对抗部队等新型作战力量以及战略核力

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4 年 9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关

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指出: 中央政治

局认为，必须同过去一样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

之下成立一个党的军事委员会，来担负整个军事

工作的领导。党的军事委员会由 12 人组成，毛泽

东任主席，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0 月 7 日，

在毛泽东主持的新的军委第一次会议上，规定了

新的军委会议制度: 军委会议一般均由彭德怀主

持，参加人员除军委委员外，讨论哪个部门的工

作，就吸收该部门的主管人员参加。军委会议每

周举行一次，在紧急情况下，甚至每天谈半个小

时，以互通声气和共同决定问题建立集体领导，

以统率国防力量。10 月 31 日，黄克诚正式被任命

为中共中央军委军委秘书长，其职责是在中央军

委领导下，负责协调各总部的工作，处理重要军

委的日常工作。鉴于新的军委会议制度已经确定，

在 11 月 13 日的军委例会上决定: “属于方针政策

性的重大问题，均提交军委会议讨论决定; 属于

行政性和业务性的问题，则分别由总长、总政治

部主任、总后部长等自行解决，如关系到几个部

的问题，则由主管首长召集会议 ( 不定期) ，有关

部门首长参与，共同商量办理”④。
尽管新的领导管理体制已经建立，但对于中

央军委、国防部和国防委员会与总部之间的关系

和分工，仍处在实践摸索过程中。当时的主要领

导人都对此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在 1954 年 3 月 16
日的军委会议上，与会者曾讨论过国防部与总参

谋部的工作职责的划分问题，决定由总参谋部研

究拟定一个工作条例。在 3 月 24 日的军委例会

①

②

③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 《周恩来军事文

选》，第 4 卷，19 ～ 20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史》，第 5 卷，12 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粟裕年谱》，542 页，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粟裕年谱》，3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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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彭德怀提出: “总参是带首脑性的机关，……
要综合研究和处理各军兵种的平衡和协同”①。他

认为，军委主要是审批综合性的计划，决定方针、
讨论并批准政策、条令、条例、制度，讨论和批

准战略、战役计划和方案，解决各总部和联席办

公会议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他还建议在这四条

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细化，将军委和总参谋部的工

作更加明确化。聂荣臻在同年的军委会上，对军

委和总参谋部的分工也进行了阐述: 全军工作一

是由军委秘书长归口，即国防部口; 二是与军事

有关的工作由总参谋部归口，总参谋部可以在军

委大政方针之下放手大胆工作，不必事事都向军

委请示。在 1957 年 1 月 8 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

上，彭德怀对中央军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三者

的关系及分工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中央军委不对

外，是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处理军事问题的机关，

他必须依靠总部实体机构实施领导。国防部在战

时主要动员人力、物力支援战争，平时要了解各

工业部门情况。国防部和总参是上下级关系。军

委秘书长代表军委主席处理事务，总参对军委要

经过军委秘书长。② 以上这些都是当时主要领导人

的想法，由于诸多原因，关于中央军委、国防部

和总参谋部的明确分工一直没有通过正式的文件

明文规定。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成立，从组织制度上

确立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

本原则。中央军委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

干部部和总后勤部四个总部，因此时的中央军委

不再是政府机构，四总部也不宜再冠以 “中央人

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改冠以“中国人民

解放军”称谓。经中央军委领导研究决定，中共

中央书记处批准后，1954 年 10 月 9 日和 11 日，

中央军委办公厅和总参谋部分别将中央军委这一

决定通知全军。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随着人民解

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特别是在

“学习苏军”的热潮中，总部体制进行了调整，于

1955 年 4 月至 8 月间相继成立了四个新的总部———
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财务部和总军

械部，由此，加上原有的四个总部，发展为与苏

军一致的八总部体制。
重新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是适应国家

领导体制的调整，以及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

必要举措。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是在中共中央政

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下，直接领导全国武装力量

的建设、训练和作战的党的组织，也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民解放军的最高机关，是实现党对军队

统一的集体领导的核心。设立的国防委员会和国

防部，由国家主席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赋予国

家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的职权，规定了由国务

院领导武装力量建设的职权。正常情况下，军事、
国防的重大决策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中

央军委同国家机构共同决定，再以中央军委的名

义作内部下达或以国防部长的名义从行政上下达。
这种最高军事领导的组织形式，既体现了党对军

队的绝对领导，又有利于发挥国家机构的职能。

三、1958 至 1960 年，明确中央军委、国防部

与总部之间的分工，精简调整总部机关，三总部

体制基本定型

1954 年《宪法》确立的军事领导管理体制基

本符合当时的国情军情，但这种体制还处于初创

阶段，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问题。当

时，总参谋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及其下发的命令、
文电，常因署名问题受到批评，“军委责成总参负

责起草国防部及总参职责条例，虽已五易其稿，

尚未获得通过”③。鉴于此，1958 年 5 月 27 日 ～ 7
月 22 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 《关于改

变组织体制的决议 ( 草案) 》。该决议明确规定，

中央军委是中共中央的军事工作部门，是统一领

导全军的统率机关，军委主席是全军统帅，国防

部是中央军委对外的名义。中央军委决定的事项，

凡需经国务院批准，或需用行政名义下达的，由

国防部长签署。由此，明确了中央军委和国防部

的分工，更加有利于军队的统一指挥和领导。
1955 年形成的八总部领导体制，对加快军队

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和完成各项战备工作具有积

极的作用。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机构庞大、部门

重叠、分工过细等问题。特别是部门之间的工作

①

②

③

郑文瀚: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92 页，北京，军事

科学出版社，1998。
参见郑文瀚: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148 页。
《粟裕传》，941 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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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统筹安排，政出多门，造成部队工作忙乱，

使部队建设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鉴于八总部在运

行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弊端，以及在 1958 年军委扩

大会议上确立的 “以我为主”的军队建设方针，

中央军委决定对总部机关进行裁减重组。《关于改

变组织体制的决议 ( 草案) 》中对此规定，中央

军委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三个部

门，作为军委统一领导下负责各部门主管的工作。
同时将训练总监部、通信兵部、防化学兵部划归

总参谋部; 将总干部部、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

划归总政治部; 将总参谋部军械部改属总后勤部。
根据《决议》规定，1958 年 10 月 ～ 1959 年 3 月，

陆续撤改了总干部部、武装力量监察部、训练总

监部，将总参军械部改隶总后勤部建制。
1959 年“庐山会议”后，主持军委工作的主

要成员彭德怀、黄克诚等被免去领导职务。9 月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中央军委进行改组，新

的军委由 21 人组成，增设了副主席和常务委员

会。主席毛 泽 东，副 主 席 林 彪、贺 龙 和 聂 荣 臻。
10 月 20 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军委常委之下设立一

个办公 会 议，由 罗 瑞 卿、谭 政、杨 成 武、萧 华、
邱会作、萧向荣组成，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同

时增补萧华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① 军委办公会议

成员由三总部和军委办公厅主要领导，即总参谋

部、总政治部的一、二把手和总后勤部的一把手，

以及军委办公厅主任组成。这种运行机制一直延

续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这一期间，中共中央对军委机构进行了调整，

最主要的变化就是明确了中央军委是党在军队的

最高统率机关，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军委主席，即

军委主席负责制。在 1959 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和国防动

员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不再担任上述两个职务，

但仍然担任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继续统帅全国

武装力量。此外，还增设了副主席和常委的职级，

取消了委员的称谓，并首次在中央军委常委之下

设立一个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的办公会议机构。
但总体来说，这种调整并没有改变 1954 年 《宪

法》确立的国家军事领导管理体制，主要对中央

军委、国防部和各总部机关进行了调整，进一步

明确了 其 具 体 职 责 权 限。三 总 部 的 领 导 体 制 自

1958 年开始，一直延续到 1998 年总装备部的成

立。自新中国以来，历经十年的艰难探索和不断

调整，从最初的四总部调整到八总部，再精简为

三总部，并最终确立三总部领导管理体制。实践

证明，这种三总部领导管理体制是符合当时的国

情军情的，有利于加强对军队的统一指挥和对军

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领导。

20 世纪 50 年代人民解放军领导管理体制的改

革，围绕“管军” “用军”两大功能进行职能配

置和机构调整，逐步完善权利结构和运行机制，

奠定了人民解放军军事领导体制的制度基础，保

证了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甚至

在 30 多年后，20 世纪 80 年代年军委研究领导体

制改革时，还有些干部怀念说，30 年来军委领导

体制几经变动，还是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时

期办事比较顺当，效率较高。② 谭政对这次改革这

样评价: “从改革的规模来说，比我军历史上的几

次转变都大，可是在实现这个转变上，比以往任

何一次都要顺利，震荡较小，成绩较大”③。

［特约编辑: 朱姝璇］

①

②

③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 《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史》，第 5 卷，178 页。
参见《彭德怀传》，500 页。
谭政在中共八大会议上的发言: 《建军新阶段中政治

工作的若干问题》，1956 年 9 月 23 日。


